
停业即停止营业，有主动停业和被动停业。如果纳税人因自身原因需要暂停

经营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停业申请为主动停业；而被动停业是指纳税人在从事被

许可事项期间存在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止营业的决定。因为在正常经

营的情况下纳税人需要按时申报纳税，如果经营暂停肯定会影响到纳税申报，因

此纳税人暂时无法继续生产经营时，应及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停业。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纳税人都可以提出此申请，只有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的

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才能申请办理停业。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又会问什么是定期定额征收了。

税收的征收方式有查账征收、查定征收、代扣代缴、定期定额征收等多种方

式，定期定额指的是税务机关对生产、经营规模小的纳税人在一定经营时间核定

其应纳税收入或所得额和应纳税额，这个税额一般是不会变动的，除非是经营情

况有了较大的变化才会根据纳税人的情况重新确定适合的征收方式。

那么要如何办理停业登记呢？

以个体户为例，有符合条件的个体户需要停业的，应当在停业前向税务机关

申报办理停业登记，填写《停业复业报告书》，说明停业原因、停业期限，并且

要将未用完的发票、税收登记证件等材料交由税务机关。

而复业是办理了停业登记的纳税人在恢复生产经营之前需要办理的一道手

续，将之前办理停业登记时上交的各项资料取回后才可展开经营。

最后要注意的是，停业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时间，如果纳税人在停业期

满后还是无法展开经营的，需要及时申请延长停业，否则会被视为已经恢复生产

经营，到时候要交税的。


